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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优特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UNT2201010-31

一 检测信息

受潍坊博锐环境保护有限公司的委托,潍坊优特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于⒛”。11.14对 该项目进行了环境检测 ,

并编写检测报告。项目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北海工业园海浞路以西、海林西路以东、珠江西一街以北、珠

江西二街以南。

二 检测点位、检测项 目、检测频次及样品状态

本次检测的检测点位、检测项目、检测频次及样品状态详见表 1。

表 1检测一览表

” 三 检测项目、方法及检出限

本次检测的检测项目、检测方法及检出限详见表 2。

表 2检测项 目、方法及检出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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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类别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样品状态

1

有组织废气

DA0031#暂存 库 废 气

排 放 口 氨、氯化氢、臭气浓度、硫化氢、

挥发性有机物

检测 1天

3次/天
吸收液、气袋

2
DA0⒄ 2#暂存库废气

排放口

样品类别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依据 检出限

有组织废气

挥发性有机物
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、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

HJ38-2017
0.07mg/ln3

氨
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

HJ533-2009
0.25mg,O{m3

氯化氢
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

HJ/T27△ 999
0,9mg/Nm3

硫化氢
《空气和废气检测分析方法》第五篇/第 四章/十 (三 )亚 甲蓝分

光光度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四版增补版 (⒛03)
0,001mg/Nm3

臭气浓度
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

GB/T14675△ 993

四 检测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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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优特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L1NT22010I0¨ 31

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

采样 日期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
检测结果

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

2022,11,14

DA0031#
暂存库废

气排放口

硫化

氢

样品编码
UNT2201010-31

030101
LINT2201010-31

030201
Ln`T22o1o10-31

030301

实测浓度rlngNm3) 0.090 0.095 0.093

排放速率lkg/h) 0,007 0.007 0.007

氨

实测浓度(mg焖mD 1.02 1,16 1.09

排放速J率 (kg/h) 0.077 0.091 0.084

氯化

氢

实测浓度(mg/Nm9 1.4 1.3 1,3

排放速率(kg/h) 0.105 0.102 0.101

挥发

性有

机物

实测浓度(mg/llaD 2.52 2.49 2.64

排放速率lkg/h) 0.190 0.195 0.204

废气流量(Nm3//h) 75229 78184 77457

臭气浓度 (无量纲 ) 309 229 229

DA0042#

暂存库废

气排放口

硫化

氢

样品编码
UNT2201010-31

040101

t1NT2201010-31
040201

UNT2201010-31
040301

实测浓度(mg/NmD 0,097 0.101 0.099

引0丿次遢r鼙 (kg/h) 0.007 0,007 0,007

氨

实测浓度(mgNmD 1.20 l。29 1.25

排放速率伙g/ll) 0.085 0.086 0.087

氯化

氢

实测浓度(mg/Nm3) 1,6 1.5 1.5

排放速率lkg/h) 0.113 0.100 0,105

挥发

性有

机物

实测浓度(mg/m3) 2,25 2.25 2.18

排放速率(kg/h) 0,158 0,150 0,153

废气流量CNn13/h) 70426 66746 69955

臭气浓度 (无量纲 ) 309 416 309

备注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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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优特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UNT2201010ˉ31

五 检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

1、 检测人员均经考核合格后发放上岗证书。

2、 检测所用仪器设备均经计量部门检定 (或校准)合格后使用,且均在有效周期内。

3、 现场采样过程中严格按照方法要求合理布设检测点位,保证采样的规范性、科学性

和代表性。

4、 检测过程中所用分析方法均选用国家颁发的标准 (或推荐)检测方法。检测过程中

严格按照国家颁发的相关环境检测标准、方法、规范,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。

5、 检测数据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,检测报告经授权签字人签字授权后发放。

报告编制 :

报告审核:

报告批准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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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优特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L1NT2201010-31

附页一

主要仪器设备信息ˉ
览表

仪器名称 型号 仪器编号

手持式烟气流速检测仪 zRˉ3061型 UNT-YQ-248

手持式烟气流速检测仪 ZRˉ3061型 UNTˉ YQ-335

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TUˉI810D UNTˉ YQ砰 57

智能四路空气采样器 岵苕讵立2020s UNTˉ YQ-s45

气相色谱仪 GC9790Ⅱ UNT亠 YQ-s72

真空箱气袋采样器 LCˉ2036 UNT-YQ巧 08

智能四路空气采样器 崂 应 2020s UNTˉ YQ-616

真空箱气袋采样器 LC-2036 UNTˉ YQˉ 6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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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优特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L1NT2201010-3I

报 告 声 明

1.报告无我单位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、无骑缝章无效。

2.报告无编制人、审核人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3.报告复印件未重新加盖我单位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有任何涂改无效。

4.我单位出具的报告项目号具有唯一性,呷”为替换报告;报告正文中。

加 “灿表示本项目为委外检测,“ND”表示检测结果低于检测方法

的检出限,水和废水检测的测定结果低于分析方法检出限时,报所使

用方法的检出限值,并加标志位“
L” ;检测报告中排气筒高度信息由

委托单位提供。

5.对于委托单位自行送样检测的项目,我单位仅对来样检测数据负责,送

样样品信息的真实性由委托单位负责。

6。 若使用我单位报告用于宣传等其他目的,须经我单位许可。

7.我单位检测结果报告仅对当次样品有效。

8.我单位检测报告向客户发放“正本”,“副本”由我单位进行存档。

9.对本报告若有异议,请于收到检测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,向我单位提出

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方式 :

‘  地址:潍坊经济开发区玄武东街 399号高速仁和盛庭仁和大厦 311

·     检验地址: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民主街⒛∞ 号寒亭高新技术产业园 6座 3楼

⊥⒓乡孓爿豇扬舌: 0536-89811508981160

邮 编 :趁61O31

E-m删 :w卸 Ⅱ 2015@163.∞ m

取领单托委测检位单我凭可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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